附件
博山区“4+N”方式实施清单
	“4+N”方式
	任务目标
	实施清单
	责任单位

	镇近郊集体经济强的村庄
	全区城镇近郊集体经济强的、具备纳入城镇管网处理生活污水条件的村庄5个。2019年12月底前要启动实施其中不少于3个村庄；2020年12月底前5个村要全部启动实施；2022年12月底前,以上村庄厕所粪污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管网。
	2019年12 月底前，结合村庄数量、布局、人口规模、粪污产生量等因素，制定农村生活污水纳入城镇管网工作方案；对需要接纳村庄生活污水的污水处理厂，研究制定改造提升方案。督促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执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处置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3693—2019）；50%具备纳入城镇管网处理生活污水条件的村庄启动实施厕所粪污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管网。
	区生态环境分局、域城镇

	
	
	2020年12月底前，5个具备纳入城镇管网处理生活污水条件的村庄启动实施厕所粪污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管网
	

	
	
	2022年12月底前，5个村庄厕所纳入城镇生活污水管网。
	

	农业“ 新六产 ”发 展较好、发展旅游的村庄
	全区农业“新六产”发展较好、发展旅游的村庄中，已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计划接入厕所粪污的村庄2个，2019年12月底前池上镇中郝峪村启动实施；2020年12月底前博山镇朱南村启动实施;2022年12月底前,以上村庄实施厕所粪污并入生活污水处理。
	2019年12月底前池上镇中郝峪村启动实施
	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文化和旅游局，池上镇，博山镇

	
	
	2020年12月底前，乡村旅游景区(点)公厕基本实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目标。
	

	
	
	2020年12月底前博山镇朱南村启动实施;
	

	
	
	2022年12月底前，2村庄实施厕所粪污并入生活污水处理。
	


	有一定集体收入、对粪肥需求不大的村庄
	有一定集体收入、对粪肥需求不大的村庄中，具备建设单户或多户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条件的7 个，2019年12月底前源泉镇和博山镇分别要启动实施不少于2个村庄;2020年12月底前,分别要启动实施不少于3个村庄;2022年12月底前,以上村庄基本完成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工作。
	2019年12月底前，综合村庄人口集聚程度、地理地形条件、污水产生规模等因素，科学布局建设分散式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源泉镇和博山镇分别要启动实施不少于2个具备建设单户或多户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条件的村庄，启动建设单户或多户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源泉镇，博山镇

	
	
	2020年12月底前，源泉镇和博山镇分别要启动实施不少于3个村庄;具备建设单户或多户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条件的村庄，启动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工作。
	

	
	
	2020年12月底前，对已建设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2022年12月底前，所有村庄基本完成建设分散式污水处理设施工作。
	

	采用三格（双格）、双瓮式改厕模式的村庄
	2019 年 12 月底前，启动实施农村改厕服务站建设和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2020 年 12 月底前，85％的镇办实施农村改厕服
务站建设和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2022 年12 月底前，所有采用三格、双瓮式改厕模式的村
庄，基本实现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2019年12月底前，严格公示公开程序，以村为单位进行公告栏公示，以县为单位进行政府网站公示，积极推进以市为单位构建农村改厕信息录入系统。摸清农村规模化种植企业(户)、农业合作社、农村沼气服务组织等情况，合理确定农村改厕服务站布局。对便器和化粪池未安装或损坏的，贮水桶施工不达标或未做保温的，做好安装、更换、维修等工作。启动实施农村改厕服务站建设和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以大养殖场为依托建设有机肥加工、生物质制气等资源化利用项目。积极开展源头治理，鼓励分片区配建生物发酵池，对粪污进行集中贮存、二次发酵，做到就地就近消纳。推广无棣县开展“规范化管理、整体化提升、智能化运行、资源化利用”的“四化”后续管护长效机制试点经验。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农业农村局、各改厕镇街

	
	
	2020年12月底前，85％的镇办实施农村改厕服务站建设和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2022年12月底前，所有采用三格（双格）、双瓮式改厕模式的村庄，基本实现厕污资源化利用或无害化处理
	


